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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食安危機，政府如何帶領大家走出危機 
 

主講人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 

蔡淑貞副主任 
 

講者簡介 
 
    蔡淑貞副主任，目前任職於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負責與食品安全有關的

統合、協調、指揮等工作，過去也曾服務於衛福部食藥署，擔任風險管理組長。

蔡淑貞副主任長期於政府部門，在食品安全的議題上，有豐富的實務經驗，特別

是關於食品安全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的領域。 

 

    近年來的食安事件，激起社會大眾對於食品安全的重視。本次的食安論壇，

特別邀請食安辦公室蔡淑貞副主任，與大家說明及討論，面對食安議題，政府應

如何防患未然、如何危機處理，使社會大眾對食品安全重拾信賴。 

 
一、 食品時光之旅 

 

    食品不會憑空出現，往往來自動物、植物及礦物，故其產銷鏈複雜，

當食品到達消費者之前，經過原料、加工、運輸、市場…等階段，每一個

環節都會影響到食品安全。食品安全議題涉及環境生態、農漁畜牧產業生

產管理、食品工業、運輸物流、販賣餐飲、經濟貿易到消費者教育及保護

等面向。 

 

    國際間就食品管理有三大方向。其一，食品安全，著重於預防食品在

生產加工過程中有無受到生物性、化學性、物理性等非故意造成之危害。

基於國際貿易、氣候變遷、科技發展與觀念改變而使食安問題更加複雜。

其二，糧食安全，即國內是否具足夠的糧食自給率。如台灣的糧食自給率

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間，大多仰賴進口。其三，食品防禦，關注食品是否

遭人為故意汙染或破壞。 

 

    目前我國討論的重點，大多關注於食品安全問題。而美國的食品政策

是針對三大面向，即防禦、介入、回應，其中又涵蓋食品安全與食品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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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除了針對過往三個面向，鑒於國際貿易，尚

將食品進口的安全納入管理。 

 
二、 跨部會協力處理食安危機 

 
(一)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架構 

 

    食品安全管制，涉及許多部會之間合作。常見的權責機關為食藥

署，但實際上尚有農委會、經濟部、財政部、消保處、教育部…等部

會合作管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係以源頭管理、產製流通監管、風險

分析與消費者保護作為管制目標。 

 

    首先，聚焦於產業面討論。國內食品產業相當複雜，直接關聯的

有農業、運輸業、食品工業、餐飲業等；其他與食品相關的工業有食

品機械工業、包裝材料工業、食品添加物工業等。單看食品製造業就

達十九個類別，可見食品涉及的產業面向非常廣泛。 

 

    以肉類產品分段管理為例，涉及進口、飼養、屠宰、疾病及上市

等階段。上市前，權責單位歸農業機關；上市後，進入批發市場則屬

衛生機關管理。又以農產品分段管理為例，農產品涉及栽種、農藥、

採收、批發、零售等階段，與肉品管理相同，上市前歸農業機關，上

市後則為衛生機關之權責。 

 
(二) 近 20 年之重大食安事件回顧 

 
1. 民國 94 年首度開放進口美國去骨牛肉 

 

    民國 92 年美國發現首例狂牛症病例，我國禁止進口牛肉及其

相關產品。民國 94 年我國有條件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後，又因同年

美國發生第二例狂牛症案例，故再次禁止進口。政府復於民國 95

年公告開放美國去骨牛肉進口。直至民國 98 年，政府開放帶骨牛

肉進口，並簽署「臺美牛肉議定書」，並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1

條第 3 項，訂定許多進口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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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國 95 年含動物禁藥大閘蟹 
 

    大陸進口之大閘蟹被驗出含禁止使用之動物用藥「硝基砆喃」，

於是政府加強邊境檢驗、訂定輸入管控措施，並修正食品衛生法管

理法，政府得公告禁止旅客攜帶對身體或健康有嚴重危害者入境。 

 
3. 民國 96 年豬肉瘦肉精 

 
    針對是否開放動物用藥萊克多巴胺，各界尚未有一致見解。然

民國 96 年時，農委會擬解除對瘦肉精限制，衛生署隨後並預告訂

定瘦肉精殘留量。然而，此舉引發養豬戶至衛生署抗爭，於是政府

即取消開放瘦肉精。 

 
4. 民國 97 年毒奶事件 

 
    大陸三鹿奶粉原料，被不肖業者為規避檢驗而蓄意添加三聚

氰胺，造成中國大陸嬰幼兒的健康危害。我國是否有輸入含有三聚

氰發之產品，引發輿論嘩然。同年年底，我國與中國大陸簽訂海峽

兩岸食品安全協議。 

 
5. 民國 100 年塑化劑事件 

 
    塑化劑事件是食藥局執行行政院打擊偽劣藥專案，例行性檢

驗中發現益生菌粉末含有塑化劑 DEHP，進而主動調查並追蹤來源，

確認昱伸香料公司惡意添加塑化劑於起雲劑中。其後，檢調單位共

同強力稽查調查所有中下游廠商，累計 16 個地檢署進行案件偵辦。

案件發生過後，我國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31、34 條以加重罰則。 

 
6. 民國 101 年美國牛肉萊克多巴胺事件 

 
    行政院針對瘦肉精提出十六字箴言的政策方針，即「安全容許、

牛豬分離、強制標示、排除內臟」。就牛肉部分，農委會首先針對

萊克多巴胺有條件解禁，衛生署隨後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1 條

第 4 項及第 5 項 、第 17 條之 1 、第 31 條 ，並訂定牛肉萊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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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胺殘留標準(動物用藥殘留標準)。目前豬肉因尚未解禁，故仍不

能使用。另外，強制標示部分，以第 17 條之 1 作為法律依據，授

權主管機關對食品標示另行規定。強制供應飲食場所應以中文標

示原產地；針對散裝食品，亦應標示台灣牛、美國牛等肉品來源。 

 
7. 民國 102 年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事件 

 
    業者於食品製程，添加未經核准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食藥

署接獲檢舉即建立檢驗方法並抽驗市售產品，追查上游廠商及完

成相關檢驗工作，掌握違法產品與製造商。檢調單位共同強力稽查

調查所有中下游廠商。案件發生後，我國食品衛生管理法全文修正

快速通過。 

 
8. 民國 102 年植物性油品混充及違法添加銅葉綠素 

 
    衛生機關接獲大統橄欖油不純之檢舉後，便洽請檢調共同查

察，確認混油事實及違法添加銅葉綠素。而經食藥署專案抽驗市售

植物性油品，發現進口橄欖油油品亦檢出含有銅葉綠素。該案發生

後，食品衛生管理法再度大幅修正，除加重罰則、增訂食品安全保

護基金外，涉案業者依新法重罰，並修正該法名稱為「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 

 
9. 民國 103 年動物性油品使用廢食用油混充及違法進口油

原料 
 
    檢調單位接獲檢舉，業者回收廢油後疑似有不法販售，經會同

衛生機關追查，違法流入食用豬油。食藥署及跨部會追查，業者違

法進口供作飼料用油供作食用油原料，共同追查上游廠商，掌握違

法產品與流向。其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再次修正，增訂食品安全

會報設置法源。另外，行政院成立常設性任務編組之「食品安全辦

公室」。 

 
(三) 以民國 103 年黑心油事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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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安全危機應變架構 
 

    食品安全危機事件應變，現行分成四級處理。若屬例行性業務、

一般事件，由地方政府及食藥署處理；若屬緊急事件，如肉毒桿菌

中毒事件，則由衛生福利部處理；若屬重大危機事件，涉及重大食

安、經貿等問題，則屬行政院處理，如塑化劑事件。 

 

    食安危機可能涉及許多部會間的合作： 

(1)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負責督導協調跨部會應變事宜。 

(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協助、協調業者與消費者消費爭議及消

費權益處理等相關事項。 

(3) 衛生福利部：統籌事件之處置、資訊說明、通報，督導地方政

府稽查涉案產品違規情事，檢討精進食品安全管理政策及研訂

相關管理標準，規劃風險溝通及宣導事宜。 

(4) 財政部：協助提供問題產品之交易流向資料及進出口報關資料；

配合執行邊境管制及風險溝通等相關事項，協助執行海關與簽

署機關異常案件通報。 

(5) 經濟部：協調排除產品通關障礙、事件對經濟影響層面評估、

產業重建與協處、化學品生產源頭溯源管理及查核等相關事項。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內農、漁、畜禽產品生產源頭管理，驗

證產品受影響評估及其產業重建，以及風險溝通等相關事項。 

(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及溯源查核、環境污染

防治，廢棄物管理及流向查核，避免食物鏈遭受污染等相關事

項。 

(8) 教育部：啟動校園食材預警及停止受影響產品供應作業，學校

餐飲衛生及食品安全教育宣導，教職員工生風險溝通等相關事

項。 

(9) 內政部：提供警政單位必要協助、風險溝通等相關事項。 

(10) 法務部(檢調)：查緝及偵辦不法食品等相關事項。 

(11) 國防部：啟動國軍團膳預警作業、追蹤問題產品流向及回收下

架事宜、風險溝通等相關事項。 

(12) 外交部：不法食產品輸出(入)國溝通聯繫事宜、產業遭遇通關

問題之外交協調處理、協助境外查廠等相關事項。 

(13)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不法食品及走私食品查緝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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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含港澳)聯繫及溝通說明、協

調排除產品通關障礙。 

 
2. 食品安全管理八大強化措施 

 

    行政院於民國 103年 9月提出食品安全管理「八大強化措施」，

由食品安全辦公室協調跨部會推動。主要方向為平衡安全保障與

產業發產。 

 

(1) 大幅提高刑度 
 

    迅速行政制裁不法業者，民國 103 年 12 月 10 日修正公

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全面提高罰鍰額度、刑度與罰則，

例如將原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 7 年以下，得併科 8,000

萬元以下罰金。 

 

(2) 中央檢舉專線 
 

    民國 103 年 9 月設立中央檢舉專線電話（02-27878200），

民眾可向中央政府檢舉，專人錄案查核。並於民國 104 年 12

月整合設立1919全國食安專線，跨部會食品相關服務(含檢舉)

單一入口。 

 

(3) 提高檢舉獎金 
 

    鼓勵檢舉，協調各縣市政府提高檢舉獎金額度，由原罰鍰

10%提高至 20%以上；企業員工舉發案件加倍發給獎金。違規

情節重大案件，優先發給檢舉人新台幣 10萬至 200萬元獎金。 

 
(4) 設置檢舉專線油品分流管制 

 
    由衛福部、農委會及經濟部共同就進口之食品用、飼料用

及工業用油脂，訂定複合輸入規定。輸入業者登錄用途並申請

輸入查驗，以進行分流管理及流向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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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廢油回收管理 
 

    全面訪查夜市、商圈、餐廳、小吃店與攤販之廢食用油，

要求小型餐飲業者廢棄油交由清潔隊或合格業者回收。擴大

納管事業產出廢棄食用油對象及掌握流向。推動「資源循環利

用法」立法。 

 

(6) 落實三級品管 
 

    強制業者自主品管(一級)：定期檢驗原料、半成品及成品，

並追蹤源頭；資本額 1 億元以上業者，應設實驗室以自主檢

驗；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強制業者接受第三方驗證(二級)。

強化政府稽查抽驗量能量(三級)。 

 

(7) 食品追溯追蹤 
 

    強制 20 大類食品業別建立從原料至產品的流向紀錄。自

食用油品業者開始，逐步要求食品業者使用電子發票，以利追

溯及流向資料勾稽管理。 

 
(8) GMP 改革 

 

    經濟部將食品 GMP 轉移由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TQF)

推動，協助民眾及中下游食品業者正確選用優良產品。TQF 納

入第三方專業機構等監督機制，與國際接軌。 

 

3. 食安危機發生後之重建 
 

    食安危機發生後，透過提供透明資訊恢復民眾消費信心，並協

助消費者求償的管道。另外，尚須建立跨部會機制以排除出口障礙。

我國一發生重大食安事件，衛生福利部設立「受事件影響產品清單

專區」，並主動通報相關國家。部分國家據以管制我國食品通關，

我國駐外使館隨時回報，跨部會協處我國出口業者排除通關障礙。

民國 103 年 9 月黑心油品事件為例，曾造成貿易障礙之國家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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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有日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等。 

 

三、 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一) 組織運作－食品管理跨部會協調機制 
 

1. 食品安全會報 
 

    食品安全會報係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 條之 1 作為法源

依據。由院長擔任召集人，衛福部為幕僚機關。食安會報係職司跨

部會協調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建立食品安全衛生之預警

及稽核制度。食安會報下，再成立兩個專案小組，聯合稽查專案小

組負責聯合稽查事項，及風險評估小組，負責協調整合各機關風險

評估。另外，食安會報下之業務主管機關涵蓋衛服部、農委會、環

保署…等單位，以求跨部會合作以提供資訊供各部會決策之用。 

 

2. 食品安全辦公室 
 

    依行政院處務規程設置常設性任務編組。主要負責協助政策

之擬定、政策執行協調及督導並推動食安相關業務。相較於食安會

報，食安辦公室是幕僚單位，提供建議予行政院長做出決策，並協

調各部會間的溝通合作。 

 

3. 三部會署會報 
 

    民國 90 年成立，由衛服部、農委會、環保署副首長，每三個

月進行會議，針對食品安全相關業務執行、協調與整合。 

 

(二) 管理法規 
 

    國內重大食安事件與修法，自民國 99 年至今，歷經 8 次修法。

其中，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事件後，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食品衛

生管理法全文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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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衛服部修法外，農業相關法規亦有修正。例如，民國 103 年 12

月修正農藥管理法。民國 102 年 1 月修正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民國

103 年 6 月修正糧食管理法。民國 104 年 2 月修正飼料管理法…等等。

近期，民國 104 年 12 月修正的學校衛生法，基因改造食品及其初級

加工品禁止進入校園。 

 

(三) 落實執行 
 

1. 食品安全管理重點 
 

    重點作法為強化源頭管理、推動分流管控、落實三級品管 、

督導業者自律、運用 ICT 科技（食品雲）、積極溝通宣導及強化治

理體制。 

 
2. 精進管理－落實三級品管 

 

    強制業者自主品管(一級)：定期檢驗原料、半成品及成品，並

追蹤源頭；資本額 1 億元以上業者，應設實驗室以自主檢驗；訂定

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強制業者接受第三方驗證(二級)。強化政府稽

查抽驗量能量(三級)。 

 

    民國 104 年，食安守門站政策，聯合跨部會針對通路業者(如

量販業者、超市商等)約 41 家連鎖企業，其應採一級品管，即業者

自主品管，或將品管委託予第三方單位進行管理。 

 

3. 精進管理－推動油脂邊境分流控管 
 

    鑒於過去非食用油事件，政府推動油脂邊境分流控管，即於邊

境將食用、非食用油品分流，並將非食用油再區分為工業用、飼料

用及廢油回收。自民國 103 年 10 月 21 日起，油脂類貨品應於進

口報單貨品名稱欄位敘明用途，分別由衛福部、農委會及經濟部依

輸入用途於邊境管控。再依其用途區分，輸入如供食品用途，須向

衛生福利部辦理輸入食品查驗。輸入供飼料用途，須向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申請輸入許可及辦理輸入飼料查驗。輸入供工業用途，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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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辦理輸入工業用油申請。 

 

4. 聯合稽查－跨部會執行策略與運作 
 

    民國 105 年優先執行項目有二，一為液蛋聯合稽查，另外則為

夜市聯合稽查，此分三階段系統性進行稽查工作。第一階段由經濟

部訪視、宣導，第二階段由衛生單位進行稽查與抽驗，最後，第三

階段，稽查夜市源頭供應商。 

 

5. 資訊科技協助食安管理 
 

(1) 推動及整合食安相關雲端系統 
 

    民國 104 年上半年，各部會逐步完成主責系統開發，由衛

生福利部完成跨部會系統介接。 

 

(2) 校園食材登錄平臺 
 

    網站開放社會大眾、師生、家長查詢學童營養午餐食材。

目前各級學校資料平均登錄率達九成以上。此外，系統亦整合

衛福部「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PMDS)」，第一時間找出可能

使用問題食材學校，即時透過系統通知學校，攔截校園不合格

食材，處理時間由平均 2 天縮短至 2 小時。除資訊透明及主動

攔截外，行政院長張善政更提出可利用該資訊進行營養促進。 

 

(3) 推動食安 4.0，建立雲端預警機制(尚建置中) 
 

    配合異常風險評估與預警預判管理目標，建立食安雲工作

小組。盤點食安六雲資訊基礎環境缺口並進行整合。透過系統

演練，協助聯合稽查和風險評估，以達預警預判之功能。 

 
四、 結語 

 
    食品事件是危機，危機當下立即處理，並從中學習危機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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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未來再度發生。食安管理政策落實，不外乎就是透過由上至下的

政府監管、由下至上的業者自主管理，及全民參與、善用社群力量使

黑心業者無所遁形。 
 
    政府於食安事件中扮演重要腳色，透過設置組織、訂立法規及跨

部會間的協調溝通解決問題。然而，食品業是動態的產業，針對食品

安全的監理，仍須透過不斷檢視、反省、修正及落實法規執行，方能

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使民眾吃得安全、安心與健康。 
 
 
 
 
 
 
 
 
 
 
 
 
 
 
 
 
 
 
 
 
 
 
 
 
 
 


